
高雄市政府政風處「廉政志工」志願服務計畫 

修正對照表 

修正後 修正前 修正理由 

五、訓練方式 

（一）基礎訓練 

   1.志願服務內涵及

倫理 (2小時)。 

   2.志願服務經驗分

享(2小時)。 

   3.志願服務法規之

認識(2小時)。 

以上課程共計 6小時 

 

五、訓練方式 

（一）基礎訓練 

   1.志願服務的內容

(2小時)。 

   2.志願服務倫理(2

小時)。 

   3.自我了解及自我

肯定／快樂志工

就是我(2 擇 1)(2

小時)。 

   4.志願服務經驗分

享(2小時)。 

   5.志願服務法規之

認識(2小時)。 

   6.志願服務發展趨

勢(2小時)。 

以上課程共計 12小時 

衛生福利部業於

107 年 5 月 14 日以

衛 部 救 字 第

1071361771 號公告

修正。 

五、訓練方式 

 (二)特殊訓練 

   1.廉政志工與廉政

工作(1小時)。 

   2.激發志工參與志

願服務的熱忱(3

小時)。 

以上課程共計 4小時 

 

 

 

 

五、訓練方式 

 (二)特殊訓練 

   1.廉政工作之簡介

(1小時)。 

   2.工程缺失態樣簡

介(2小時)。 

   3.如何培養公民敏

銳的觀察力(3 小

時)。 

以上課程共計 6小時 

 

 

為能因應廉政工作

政策，保持特殊訓

練內容彈性以利廉

政志工各年度服務

工作規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六、服務管理 

 （一）組織分工 

       本處廉政志工

分設「區政廉

政 工 作 小

隊」、「校園廉

政工作小隊」

及「警政廉政

工作小隊」等 3

小隊。 

六、服務管理 

 （一）組織分工 

       本處廉政志工

分設「說故事

廉 政 工 作 小

隊」、「區政廉

政 工 作 小

隊」、「校園廉

政工作小隊」

及「警政廉政

工作小隊」等 4

小隊。 

「說故事廉政工作

小隊」業於 108 年

併入「校園廉政工

作小隊」 


